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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盈浦街道办事处文件

青盈街办〔2024〕1 号

盈浦街道规范住宅小区公建配套设施

使用管理的意见（试行）

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盈浦街道住宅小区公建配套设施的使

用管理制度，有效发挥公建配套设施的服务保障作用，满足居民

基本生活需要，切实维护各方利益，现结合盈浦街道各社区实际，

制定如下意见：

一、使用管理范围和主体

根据沪房规范[2021]2 号《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关于本市业主

共有房地产及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房地产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精神，新建小区内公建配套设施主要分为“业主共有房地

产”和“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房地产”两类。

公建配套设施的使用管理由街道自治办统筹指导各居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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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监管。“业主共有房地产”在业主大会成立后三十日内无偿

移交给业主大会，其中物业管理用房由物业服务企业代管。

二、使用管理原则

1、坚持服务群众。公建配套设施是为居民日常生活、活动

提供各类公共服务资源的载体。要坚持以群众立场为根本，以群

众的需求为导向，以契合社区各类群体的不同特点为目标，充分

体现社会价值。

2、坚持统筹平衡。针对现状，各单位要始终坚持深挖现有

资源、盘活闲置资源来统筹平衡老旧小区配套不足的问题，通过

共治共享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需求。

3、坚持用管并举。各单位要以“谁使用、谁管理”为遵循，

结合公建配套设施的权属性质，落实管理责任人，具体负责日常

使用过程中的安全、巡查、协调等事宜。

三、使用管理要求

1、各社区公建配套设施的使用管理原则上按照上级相关规

定并参照公建配套用房交接协议来确定使用性质和使用功能。如

有特殊需求，需按照街道“三重一大”规定经集体讨论决策后实

施调配，属地居委会应加强相关配套设施使用的日常监督，确保

使用管理合法合规。

2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侵占挪用住宅小区公建

配套设施，原则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出租及经营。

3、公建配套设施应明确具体的管理责任人，确保相关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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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到人。同时，结合社区实际和居民需求确定使用功能、开放

时间、安全使用规范等注意事项并予以公布。

4、公建配套设施的使用应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，科学融

入居民日常生活、活动紧密相关的公共服务资源；以多元参与为

切口，通过功能叠加、“一室多用”，进一步完善功能设置，提

高使用率。

5、社区内的各类民政服务设施和场所（如：社区日间照料

中心、老年活动室等）的管理和使用由相应的职能科室按照行业

要求给予业务指导。开放时间应尽可能优化，做到应开尽开，并

具备夏季防暑、冬季取暖等基本设施设备。

6、社区内的其它活动用房（如：舞蹈房、阅览室、书画室

等）可采取预约制等形式，有序规范使用活动场地。有条件的社

区可落实自治团队的团长负责制，引导居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

自我监督。

因政策性原因没有交接协议的小区内各类配套设施，应参照

本《意见》予以管理。

本《意见》与上级有关规定冲突的，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盈浦街道办事处

2024 年 1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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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浦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9 日印发


